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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泰鹏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 

 一、 关联交易概述  

(一)关联交易概述  

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。  

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泰鹏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新材料公

司）成立于 1999 年 9 月 6 日，至山东泰鹏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

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召开时实收资本为 1,026 万元。现因经营发展

需要，拟增加实收资本 113万元，增资扩股完成后，新材料公司实收

资本将增加至 1,139 万元。增资扩股名单如下： 

序号 拟增资扩股股东名称  
认缴注册资本 (万

元） 
认缴出资额（万元） 

1 孙远奇 30 73.80 

2 王兴彦 8 19.68 

3 赵洪胜 8 19.68 

4 路军 7 17.22 

5 尹衍伟 6 14.76 

6 陈明军 6 14.76 

7 杨斌 4 9.84 

8 王爱云 4 9.84 

9 栾智兴 4 9.8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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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张春梅 3 7.38 

11 其他股东（16 人） 33 81.18 

 
合计 113 277.98 

新材料公司增资扩股前股权结构如下：  

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(万元） 持股比例 

山东泰鹏环保材料股份限公司 1,026 100% 

新材料公司增资扩股后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

号 
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(万元） 持股比例 

1 山东泰鹏环保材料股份限公司 1,026 90.08% 

2 孙远奇 30 2.63% 

3 王兴彦 8 0.70% 

4 赵洪胜 8 0.70% 

5 路军 7 0.61% 

6 尹衍伟 6 0.53% 

7 陈明军 6 0.53% 

8 杨斌 4 0.35% 

9 王爱云 4 0.35% 

10 栾智兴 4 0.35% 

11 张春梅 3 0.26% 

12 其他股东（16 人） 33 2.91% 

  合计 1139 100% 

(二)关联方关系概述  

在本次拟增资扩股的股东中，孙远奇先生为山东泰鹏环保材料股

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之一，同时为新材料公司的董事、总经理，孙

远奇先生为公司关联方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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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表决和审议情况  

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9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,会议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该议案

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，表决结果为 7 票赞成，0 票弃权，0 票反对。

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

会审议。 

(四)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 

本次交易不需要经过政府有关部门审批，无需征得其他第三方同

意。 

二、 关联方介绍  

(一)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关联方姓名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

孙远奇 
肥城市新城办事处泰临

路 046号 
— — 

(二)关联关系  

孙远奇先生为山东泰鹏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之一，

同时为新材料公司的董事、总经理，孙远奇先生为公司关联方，本次

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三、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

新材料公司拟增加股本 113 万元，拟增资 26 名自然人股东拟与

新材料公司签署《增资协议》，认购新材料公司 113 万元新增股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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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购价格为 2.46元/股。自协议生效后 3 日内上述股东应一次性向公

司支付上述增资价款。 

四、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 

(一)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 

本次增资以新材料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净资产金

额（2640万元）扣除 2017年度分红（1,163,052.32 元）后的每股净

资产 2.46 元为定价依据，本次增资的价格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

原则确定，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，未损害公司的利益。  

五、 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 

(一)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 

新材料公司因经营发展的需要拟增资扩股以充实公司经营资本，

拟入股股东看好新材料公司的发展前景拟认购其新增股本。上述关联

交易是公司经营的正常所需，也是合理的、必要的，符合公司利益。  

(二)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 

本次增资完成后，山东泰鹏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新材料公司

的持股比例变更为 90.08%，仍被公司纳入合并范围。新材料公司的

本次增资扩股有利于充实其经营资本，也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业务

结构，增强公司的营运能力，对公司及新材料公司长远发展有重要的

意义。 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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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山东泰鹏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

议》 

 

山东泰鹏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18 年 6月 21 日 


